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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既缺乏民主性，
也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必须加以改革。各国可以考虑制定 《国际经济合作

宪章》，确立平等及相互尊重、实现共同利益和促进合作与广泛共识的法律原则；扩大

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在Ｇ２０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具有最高权威的 “国
际经济合作组织”；以 ＷＴＯ争 端 解 决 机 制 为 蓝 本 建 立 一 整 套 国 际 经 济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从而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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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开始以来的十余年里，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

展，各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度日渐加深，经济交往更为密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

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一些发达经济体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形形色

色的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频现，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各种

迹象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大国强权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虽催生了现代国际

经济法律制度，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已不再适应发生剧烈变革后的国际经济关系和

力量格局。此外，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及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产生的诸多问题急需全球性解决方案，但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已不能担此重任。

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应 根 据 国 际 经 济 关 系 发 生 的 变 化，本 着 相 互 尊 重、平 等 参 与、民 主 决

策、互利共赢的精神，改革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各国应考虑制定 《国际经济合作宪章》，确立

新的国际经济法律原则；建立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统领全球经济治理，整合现有国际

经济组织的功能，填补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律空白；以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为蓝本构建国际经济争端

解决机制，确保经济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推动国际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国际经济合作宪章》及其法律原则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是二战后形成的，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为核心内容。这一模式虽然促进了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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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发展，但从其诞生的背景到运作的方 式、决 策 体 制 以 及 规 则 体 系 来 看，它 完 全 由 美

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强势主导，本质上维护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

国家只能服从少数发达国家的 “治理”，这已导致全球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美国著名学者基欧汉曾形容这种模式是一种 “多国合作的俱乐部模式”，国际民主明显缺失：
“从１９４４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有关治理的关键机制就以 ‘俱乐部’的方式来运行。最初，少

数富国的内阁部长及同一问题领域的部长级官员聚在一起制定规则。贸易部长们主导了ＧＡＴＴ，

财政部长们推动了ＩＭＦ的工作，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会聚北约总部，央行行长则聚首国际清算

银行。他们先秘密磋商，然后将相关协议提交国家立法机关公布于众。”〔１〕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

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这种 “多国合作的俱乐部模式”的不公正、不合理越发凸显，已面临严重的危

机。〔２〕克服这一危机的核心应是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除非发展中国家能够积

极参与新的国际经济体系治理程序的设计，否则这些组织的重要性与合法性就岌岌可危。”〔３〕

发展中国家曾于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推动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对传统全球经济治

理模式产生巨大冲击。主要内容包括各国对其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主权，改革不利

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制度和贸易条件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

言和文件的法律效力表示怀疑，致使宣言和文件的实施效果不佳。〔４〕现如今，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为落实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体现广大发展中

国家利益的法律原则提供了机遇。

但仅仅解决旧的模式存在的民主缺失问题绝不意味着解决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全部问

题。经济全球化程度今非昔比，且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已导致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与半个世纪前截

然不同的新特点：网络密度的增强、制 度 转 化 率 的 提 高、跨 国 参 与 的 加 强 等。２００８年 国 际 金 融

危机爆发并延续至今，造成世界范围影响和巨大破坏的事实再次表明，经济全球化及一体化发展

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这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尽管国际霸权依然存在、世界也并不太平，但近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为改革全球

经济治理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国际经济领域摆脱了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相互排斥与对

抗局面，具备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国际经济领域更为广阔、内容更加

丰富、性质更为复杂、影响更为深远，尽管法治化任务十分艰巨，但各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

化导向却更加坚定了信心。

事实表明，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的纲领性文献予以指导和规范。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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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４９页。

加拿大学者黛布拉·斯蒂格认为：“三个国际组织都面临着重大的合法性与问责性危机，因为它们内部的投票与决策

结构没有反映全球新的权力关系现实……。要让国际经济组织在２１世纪全球充满活力的经济中重要、负 责、有 效，

有必要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加拿大］黛布拉·斯蒂格主编：《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再设计》，汤蓓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页。

同上引，斯蒂格主编书，第５页。

美国著名 学 者 洛 文 菲 尔 德 教 授 宣 称，这 些 宣 言 和 文 件 背 离 了 传 统 国 际 法，是 没 有 法 律 效 力 的。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ｓｓ
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４１２－４１４．另 一 位 学 者 哈 伯 德 认 为：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个根本方面不能够反应在国际习惯法当中。这种秩序在一个法律框架内的实现将要求国际组织

性 ‘立法’对习惯法的部分取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原则只有通过各政治实体对现有条约的改变 而

非通过一个独立法律专家委员会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才能够得以落实。”他实际上否定了这些宣言和文件的法律

效 力。Ｄ．Ｈｕｂｂａｒ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Ｇｅｒｍ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７９，ｐｐ．８０ｆｆ．转引自 ［德］彼德斯曼：《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与宪法问题》，何志

鹏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５页。



应考虑制定 《国际经济合作宪章》，在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创立的法律原则基础上，构

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法律原则。它们主要有三项：
（一）平等及相互尊重原则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不分大小和经济发展阶段均应一律平等，这是国际法主权平等原则

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要求。这项原则要求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由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决策并制定规

则、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的不平等决策机制，解决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展中国家长期缺乏参与

权、决策权问题，建立相互尊重的国际经济关系。具体表现在三大组织的改革中。

ＷＴＯ实行的 “协商一致”原则表面上赋予每一名成员平等的决策权，但实际上发达成员经

常运用自身政治、经济实力影响 ＷＴＯ决策和规则制定，在重大贸易谈判过程中，这一特点表现

得尤为明显。例如，发达成员在关乎发展中成员实质利益的 “特别与差别待遇”等多哈回合发展

议题上至今不肯作出实质性让步，而在关乎其自身利益市场开放问题上却强迫发展中成员接受，
从而导致多哈回合谈判至今停滞不前。〔５〕

为贯彻平等及相互尊重原则，发达成员应当采取真诚、合作态度，切实考虑发展中成员的重

要关切，充分尊重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发展中成员也应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培养更多的专

门人才参与 ＷＴＯ事务。ＷＴＯ亦应采取实际行动加强培训和资助，创造条件令发展中成员的意

愿得以充分表达，把平等及相互尊重的原则落到实处。〔６〕在平等原则指导下，ＷＴＯ应改革现

有决策体制，在坚持 “协商一致”原则的基础上增设权重投票机制，充分考虑国家的贸易比重、
国民生产总值、外贸依赖程度、人口规模、地区分布等因素，将决策权以公平、透明、平衡、包

容方式分配给全体成员方。〔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实行的加权表决制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表决机制，它造成的后

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长期处于弱势地位。〔８〕对于这种 “强权”性的决策机制，
广大发展中国家早有怨言，但却无力改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ＩＭＦ意识到了投票权改革对该

组织合法性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性，已着手开始进行改革，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态度消极，改革的步

伐明显缓慢。〔９〕另一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的决策更是长期为发达国家所操控，美国及欧

洲国家在其中拥有举足轻重的投票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它们提出的各种极为苛刻的贷款

·１０２·

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法治化路径

〔５〕
〔６〕

〔７〕

〔８〕

〔９〕

参见孙振宇主编：《ＷＴＯ多哈回合谈判中期回顾》，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９６页。

发展中成员在参与重要决策时面临着诸多自身的困难。爱德华教授曾指出：“首先，这些国家通常没有足够的有经验

的人员参加所有议题。例如，在 ＷＴＯ只有少数的 ‘规范接受者’如巴西和印度在已开始的谈判和讨论中表现积极；
‘规范接受者’缺乏影响力的第二个原因是代表不足。一些国家在日内瓦甚至没有常驻使团。一些国家通常从邻近的

使团偶尔派员参加 ＷＴＯ或其他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的议题谈判……即便一些国 家 在 日 内 瓦 派 有 常 驻 使 团，但 有 时

也面临人 员 不 足 问 题。”Ｅｄｗａｒｄ　Ｋｗａｋｗ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ｈａｔ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２３３－２３４，ｗｗｗ．ｏｘｆｏｒ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ｃｏｍ．
杰克逊教授曾提出以 “临界数量”方法代替 “协商一致”方式，柯蒂尔等人则 建 议 以 一 种 新 的 权 重 投 票 体 系 来 补 充

“协商一致”原则，华威委员会支持 “临界数量”的权重投票方法。均参见前引 〔２〕，斯蒂格主编书，第５８页，第

１３１页。

爱德华教授指出：“ＩＭＦ原始成员明确认为，通过将成 员 方 的 投 票 权 直 接 与 他 们 通 过 份 额 机 制 向 该 机 构 提 供 的 资 金

数量挂钩ＩＭＦ才能更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结果是，一个国家对ＩＭＦ的贡献越多，这个国家在ＩＭＦ决策中的 声

音就越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ＩＭＦ的资金贡献少，当然只能 听 命 于 发 达 国 家 做 出 的 决 策。参 见 前 引

〔６〕，Ｅｄｗａｒｄ　Ｋｗａｋｗａ书，第２３４页。

ＩＭＦ理事会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公报指出：“份额改革对提高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我们强调，基金组织是且应继续作为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我们认识到，份额比重的分布应反映基金组织成员国 在

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鉴于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这种相对地位已发生显著变化。为此，

我们支持将份额转给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 现 有 份 额 公 式 为 开 始 的 基 础，把 至 少５％的 份 额 从 被 过

度代表的国家 转 向 代 表 不 足 的 国 家。”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ｐ／ｓｅｃ／ｐｒ／２００９／ｐｒ０９３４７ｃ．ｐｄｆ，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２／２／９．



条件和制度。〔１０〕

为贯彻平等及相互尊重的原则，ＩＭＦ应当加快改变现有投票权分配比例，实质性扩大新兴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决策权。世界银行也应根据这一原则，增加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发

言权。〔１１〕与此同时，ＩＭＦ和世界银行应当加大各国间的磋商力度，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对

重大决策和规则制定的意见和建议，取得各方对其决策和规则的普遍理解。待条件成熟时，彻底

废除带有歧视性的 “加权表决制”。
（二）实现共同利益的原则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对国际法的尊重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主权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遵守国际经济法规则也是本国的经济利益使然。但各国国情不同，其追求的利益也千差万

别。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单纯强调自身利益而不顾他国利益，国际经济关系将陷入混乱。因此，作

为需得到主权国家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制度，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实现各国共同

利益的基础上。
基欧汉曾指出旧模式系霸权主导产生，不利于国际法的发展：“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机制

是霸权国一手主导的。这固然反映了国际社会的部分现实，然而霸主在没有国家一致同意的基础

上，是不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规则的制定必然在 同 意 的 基 础 之 上，这 是 合 法 性 得 以 产 生 的 基

础。”〔１２〕但在改变旧模式这一缺陷的同时，应意识到，“同意”不仅仅是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认可，

也是国家间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各国不论大小、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其利益均应受到尊重，但

也应同时考虑和照顾他国利益。在此基础上，通过充分协商、妥协，达成实现各国共同利益的治

理模式和规则体系。

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已使得各国成为利益共同体，贸易、投资、金融、人员的跨国流动均决

定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密切和利益的不可分割。那种只顾自身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置他国利益于不

顾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只能导致国际经济关系恶化和利益的全面丧失，因此，实现共同利益原则也

是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要求。
为贯彻实现共同利益原则，各国应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注重利益的不同点，尊重他国合理

的利益诉求。在制定全球性经济政策和法律规则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各国应加强磋商

与谈判。谈判意识应从对抗趋向妥协，谈判目的应从注重立场到注重利益，谈判方法应从以谋略

为主转向运用科学与技巧为主，谈判的格局应以双赢或多赢取代一胜一败或少胜多败，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利益。〔１３〕

（三）促进合作与广泛共识原则

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挑战的全球性 金融危机、能源

危机、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每一个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独自面

对，以往那种对抗性的或保护主义的政策只能导 致 危 机 不 断 蔓 延。各 国 必 须 开 展 合 作、共 同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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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学者吉蒙斯曾指出：“世界银行的运作说明了它的主要制度缺陷之一是不能在决策制定程序中赋予借款国更有

力的发言权。”参见前引 〔２〕，斯蒂格主编书，第１０８页。
“Ｇ２０集团”已提出世界银行的改革任务：更新授权与治理、增加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增强世界银行的

问责性。Ｓｅｅ　Ｇ２０，Ｆｉ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ｐａｒａ．２０，Ｇ２０Ｓｕｍｍｉｔ（Ｌｏｎｄｏｎ）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
前引 〔１〕，基欧汉书，第３５０页。

在总结多哈回合中有关农业谈判于２００４年达成 《框架协议》的成功经 验 时，中 国 驻 ＷＴＯ大 使 孙 振 宇 指 出：“框 架

协议的达成是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发达成员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显示了现代谈判的发展趋势。谈判意 识

从对抗趋向妥协，谈判目的从注重立场到注重利益，谈判方法从以谋略为主转向运用科学与技巧为主，谈判的格 局

以双赢或多赢取代一胜一败或少胜多败，力争追求 ‘皆大欢喜’的谈判结果。”前引 〔５〕，孙振宇主编书，第４０页。



对。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在强调经济 主 权 的 同 时，各 国 应 奉 行 促 进 合 作 与 广 泛 共 识 的 原

则，制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方案。〔１４〕

法治是实现促进合作与广泛共识原则的基础，只有法治才能使得合作更加规范、有序以及共

识更加公平、有效。如果缺乏共同的法律规则体系，新的合作与共识不但难以实现，原已形成的

合作与共识也终将因缺乏保障而无法实现，因此，为实现这一原则应首先创制能有效促进合作与

共识的新组织机构和法律框架。英国学者斯蒂芬曾指出：“在所有对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广泛分

析中，相关实力、国家和其他参与者的利益以及价值取向都是相关变量。所有这三项因素相互作

用并影响着规范的革新。在特定情形之下，这些变量中的一 个 或 另 一 个 在 决 策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更

大，但没有一个可被忽视。有拘束力的法律规范只能通过合法的程序以及具有价值的实体内容的

结合而产生。”〔１５〕可见，在创制新的组织机构和法律框架过程中，各国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均会对

其产生影响，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只能采取包容、合作的态度协调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

寻求对共同遵循的规则体系的最大共识。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不同，实现促进合作与广泛共识原则需要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

责任，在开展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时作出更大让步。而发展中国家亦应充分意识到合作与共识的重

要性，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利益，为实现合作与共识做出必要的妥协。为了获得广泛的共识，不仅

需要各国的外交、经贸部门积极参与，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如 中 央 银 行、金 融 监 管 部 门、经 济 决 策 部

门、立法机构乃至民间团体、行业协会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亦应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合作并有效达成广泛的共识。〔１６〕

平等及相互尊重原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它要求国际社会每一成员平等参与国际

交往和决策并彼此尊重各自立场；实现共同利益原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它要求实现包括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自身利益；促进合作与

广泛共识原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性方针，只有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与广泛共识才能解决全球化

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新制定的 《国际经济合作宪章》应将以上三项原则作为指导全球经济治

理的法律原则，整合包含了经济主权、自然资源主权等合理内容的其他法律原则，共同构建具有

最高法律权威和拘束力的国际经济法原则。

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基本架构

在确立了基本法律原则后，全球经济治理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统领全局、具有在经济领

域最高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这是贯彻和执行 《国际经济合作宪章》、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法治化

进程的重要组织保障。

二战后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为基本架构的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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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杰克逊教授曾断言：“国际经济法可以说是最富 ‘人气’的 （或至少是之一）的国际法分支部门。这部分地是因为这

一部门所涵盖的规范甚广……。很明显，国际经济法与经济全球化的事实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国 际 经

济法或者至少国际经济法的一些机构便利了并且管理着不断发生的金额数以万亿计的跨境活动。所有这些活动增加

了国际经济法的复杂性，也为丰富国际经济法和国际法提供了广泛的和可观察的多 样 化 实 践。”［美］约 翰·Ｈ·杰

克逊：《国家主权与 ＷＴＯ：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赵龙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４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Ｔｏｏｐ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１０３，ｗｗｗ．
ｏｘｆｏｒ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ｃｏｍ．
许多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规制国际经济关系不仅需要外交、经贸部门之间的合作，也需要政府 所 有

部门的通 力 合 作，由 跨 国 合 作 转 向 跨 政 府 部 门 合 作。Ｓｅｅ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１７８－１８０，ｗｗｗ．ｏｘｆｏｒ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ｃｏｍ．



经济治理模式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国际经济关系特点而建立的，具有分工明确、专业性

强等突出优势。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活动相互交融程

度空前提高，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凸显出功能的不充分及相互之间的不协调。〔１７〕当前的贸易、投

资与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法规则之间的交叉关系较之以前更为紧密、更加复杂，但由于缺乏相应的

协调机制和规则，现有规则的适用时常出现混乱。〔１８〕同时，由于受到各自章程、协定以及调整

范围的限制，对于全球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新领域，例如国际反垄断合作、电子商务、跨国公

司行为规范、证券及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等，以上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均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规制。〔１９〕

事实表明，现有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 体 系 已 难 以 承 担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的 重 任，必 须 建 立 新

的、具有更高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保障和监督全球经济治理决策及法律规则的贯彻执行。该组

织应当发挥统领全球经济治理的作用，协调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乃至其

他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制定规范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体系，填补国际经济领域法律规

则的空白。

在现有国际组织中，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均因专业特点突出、规

制范围有限，不宜作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基础。除了以上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外，还有一些

具有国际影响力且内容丰富的国际经济组织或论坛，但因 其 存 在 代 表 性 不 强、包 容 性 不 够 等 原

因，也不宜作为新组织的基础。例如，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简 称 “经 合 组 织”，ＯＥＣＤ）是 国

际经济领域一个重要组织，但它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且功能限于经济政策研究和分析，并不具

备管理国际经济的能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影响日渐扩大，但其成员主要是由亚洲及太

平洋地区国家或经济体组成，缺乏世界范围的代表性。其他现有国际经济组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目前看来，建立统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经济组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当今的

国际经济关系已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氛围：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的现实正在逼

迫现有国际经济组织作出变革，另一方面，“２０国集团”机制现已发挥了统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实

际作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组织拥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和客观条件。为体现合作之精神和原则，新

的国际经济组织可定名为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着眼于 “２０国集团”机制，并在此基础 上 建 立 “国 际 经 济 合 作 组 织”不 失 为 一 条 便 捷 而 又

实际的路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 “２０国集

团”已成为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经济论坛，具备了成为国际经济组织的基本条件。〔２０〕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曾长期掌控国际经济重要决策、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 “七国集团”（Ｇ７，后

为 “八国集团”）已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２０国集团”（Ｇ２０）所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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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罗曾指出：“ＷＴＯ、ＩＭＦ以及世界银行的总体结构和内部机制不完全一致。在某些方面，它们的 差 异 十 分 显 著。

这些制度结构、决策制定程序、文化上 的 差 异 不 可 避 免 地 损 害 了 它 们 协 同 一 致、开 展 合 作 的 能 力。出 于 历 史 原 因，

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根支柱从未完全实现战后规划者的目标，也没使用达成一致的政策或是有效地进行职责

分配。”前引 〔２〕，斯蒂格主编书，序言。

尽管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２条等条款一直被视为 处 理 ＷＴＯ与ＩＭＦ之 间 关 系 时 应 遵 循 的 规 则，但 实 践 中 往 往 产 生 混 乱。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ｏ　Ｂｒｏｎｃ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Ｑｕｉｃｋ，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０，ｐ．１６９．
参见前引 〔１４〕，杰克逊书，第６４页。

２０国集团又称Ｇ２０，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它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６日在德国柏林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

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十二个重要经济体组成。该论坛的宗旨是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

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

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２０国 集 团 成 员 涵 盖 面 广，代 表 性 强，该 集 团 的ＧＤＰ占 全 球

经济的９０％，贸易额占全球的８０％。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宣布，２０国 集 团 （Ｇ２０）将 正 式 代 替 八 国

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参见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６日新华社电。



取代。它定期就全球经济事务展开磋商，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六次峰会，做出了一系列全球性重大

决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无法比拟的重要影响。近些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
如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均已表达了将 “２０国集团”组织化的愿望，俄罗斯还提出将 “２０国集

团”打造成一个常设机构、以便对国际经济关系产生实际影响的建议。〔２１〕因此，在世界各主要

经济体的支持下，在 “２０国集团”体制基础上组建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这一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应充分贯彻民主、法治原则，总结、吸纳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成功

的经验，克服其不足，努力成为一个有效、高效并负责任运作的崭新国际经济组织。要达到此目

标，应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应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和权威性。
包容性要求新国际组织最大范围地吸收世界各经济体 （包括国家或非国家经济体）作为其成

员，不分经济性质、发展阶段、规模大小，只要接受 《国际经济合作宪章》确定的法律原则和基

本制度就应予以接纳；代表性要求新国际组织充分尊重不同地区、不同体制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

的各种立场和观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效的决策体制，保证作出的决策和制定的规则具有最

广泛的代表性；权威性则要求新的国际经济组织必须享有对全球性事务的重大决策权和规则制定

权，并拥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机制监督和保障决策和规则的贯彻、落实，以法律手段避免各经济体

自行其是、各自为政，遏制各种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第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应建立一套民主、高效的决策机制。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决策应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

济体均应享有平等的 参 与 权、决 策 权。为 了 提 高 决 策 效 率，避 免 出 现 类 似 ＷＴＯ那 样 的 决 策 困

难，该组织应对决策事项加以分类，分别制定投票规则：对于全球性的重大决策和规则制定实行

绝对多数通过的权重投票机制，但赞成之权重应包括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以及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

经济体，绝对多数可定为８０—９０％；对于一般性、程序性决策则应实行在一定时间内的 “协商一

致”原则。若在该时间内未能取得一致，则可采取多数通过的权重表决制，多数的比例、协商的

时间可根据不同的事项加以确定。笔者将这种决策机制称为 “平权加权重表决制”。这一机制既

不同于效率低下的 ＷＴＯ “协商一致”表决机制，亦不同于ＩＭＦ等组织带有明显歧视性的 “加权

表决制”，体现了民主和高效的决策原则。
第三，“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应建立符合 “善治”标准的管理体制。
斯蒂格等学 者 对 国 际 组 织 提 出 了 “善 治”的 四 个 标 准，即 “有 效、高 效、问 责 性 以 及 代 表

性”。〔２２〕该标准系在总结现有国际组织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依据法治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提出的，现

已在国际法学界取得很大共识。因此，应按照上述原则设计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管理体制。
为达到 “善治”的目标，应在 “２０国 集 团”的 基 础 上 建 立 “国 际 经 济 合 作 组 织”的 常 设 机

构，由 “２０国集团”派出代表参与该机构的日常工作。鉴于现有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均设在发达

国家，为了体现平衡原则，这一常设机构应设立在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该机构应定期就全球

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开展交流、磋商，对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作出反应，同时应对全球

经济决策的执行与落实情况行使监督权。对于全球性重大经济决策和规则制定，该机构有权提出

决议案供全体成员方大会决定。该机构内部就一事项作出 决 定 时，亦 应 实 行 充 分 协 商 基 础 上 的

“平权加权重表决制”，赞成的多数票通过比例可高至８０—９０％，以体现最广泛的共识。该常设机

构应设置秘书处，负责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日常事务，并向全体成员方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

服务，建立与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企业和民众之间的联系，听取他们对全球经济决策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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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二十国集团峰会：主要国家立场扫描》一文，新华网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发布。

前引 〔２〕，斯蒂格主编书，第１３８页。



制定的意见和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整合现有国际经济组织、加强各组织之间合作与协调的必要性。因此，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应将整合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有

国际经济组织资源为己任，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促进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决策和行动之间的协

调，最大程度地保证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和重大决策顺利实现。
在法律规则的制定方面，该常设机构应 设 置 法 律 部，专 门 研 究 国 际 经 济 领 域 的 法 律 规 制 问

题，尽快制定现有国际经济法规则未能涵盖领域的法律规则，改变重要领域法律空白的局面。此

外，法律部门还应研究并制定现有国际经济法规则交叉适用办法，协调不同领域国际法规则之间

的关系，避免出现规则冲突或互不适用的情况出现。
建立一个有包容性、代表性和权威性、拥有民主和高效的决策机制并贯彻了 “善治”原则的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时代需要，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对于世界经济的

发展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将产生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构建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

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务必建立在规则导向的基础上，规则导向需要一套有效且具有权威

的争端解决机制加以保障。在这方面，ＷＴＯ极为成功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良好范例。相

对于 ＷＴＯ的成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决策和规则明显缺乏执行力，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就是缺少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２３〕

“２０国集团”针对全球经济事务作出的决策具有指导性，重心在于协调和统一各经济体的宏

观经济政策，但缺乏法律规则的可司法性。随着新的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正式建立，许多重

大决策将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固定并加以细化。如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监管问题及为

此制定的对策，未来势必形成相应的国际法规则。此外，除全球性重大决策外，该组织也肩负着

在国际经济关系新领域建立法律规则的重任，特别是要制定那些涉及贸易与金融、经济与环境保

护、金融合作与监管、跨国公司、国际反垄断、电子商务规范等现有规则未能涵盖领域的国际法

规则。所有这些决策和规则都需要法律机制予以监督和保障，而在建立伊始设计一套强有力的争

端解决机制则无疑是确保其能够被执行的必要条件。在总结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经验和不

足之处的基础上，新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应具备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第一，坚持以协商作为解决争端的首要原则。
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分歧是国际法推崇并使用的传统方式，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经济争端

一向是各国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首选。与一国国内的司法机制不同，国际上的争端解决机制所面

对的大多是享有主权的国家 （或享有经济主权的经济体），这一特点决定了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

制必须将协商解决争端作为首要原则，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亦奉行了这一原则。〔２４〕

当争端发生时，当事方应首先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如谈判、磋商、斡旋、调解等外交

手段，当协商未能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成功时才能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争端进入司法程序后，负

责审理争端的专家组、上诉机构亦应本着 “息讼解纷”的精神，首先采取调解的方式力促争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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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ＩＭＦ的决策执行不力，鲍威林教授指出：“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很容易迅速地被启动，而且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经常被人们期望着对于那 些 任 何 与 ＷＴＯ相 关、而 又 被 其 他 司 法 管 辖 所 排 除 的 申 诉 做 出 迅 速 判 决。”Ｊ．Ｐａｕｗｅｌｙ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Ｈｏｗ　Ｌａｗ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２０．
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３０页以下。



以解决。不仅如此，在争端审理的各个阶段乃至执行过程中，只要当事方之间达成妥协或表达达

成妥协的愿望，审理或执行的司法程序即应终止，以充分体现协商解决争端。
第二，设立 “两审终审”的程序机制。
大量贸易争端得以顺利解决的实践证明，ＷＴＯ设置的专家组、上诉机构 “两审终审”程序

是成功的，既保证了案件解决的公正性，又体现了争端解决的司法性。从司法解决程序的合理性

和完整性来说，为防止专家组出现失误、偏差或不公，设置上诉程序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国际

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应借鉴 ＷＴＯ的成功经验，设立专家组、上诉机构 “两审终审”的程序机制。
在专家组、上诉机构人员组成方面，应贯彻公正、中立、权威及代表性原则。国际经济争端

解决机制应当吸收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等组成专家组。这些人员不隶属于任何政府或组

织，严格保持中立，并兼顾各地区、各类经济体的代表性。该机构可设置若干名固定的法官，并实

行任期制。法官的选择应涵盖世界各大法系和各大经济区，从而保证裁决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
第三，确立公开、透明、高效的争端解决原则。
公开即要求专家组、上诉机构的审理过程向公众开放，允许各方代表、非政府组织等旁听审

理过程，并通过视频、网络等现代科技方式吸引广大公众参与；透明即要求专家组、上诉机构将

案件审理过程中除了涉及商业机密的事项全部予以公布，各方代表、非政府组织以及普通公众均

可及时获得与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高效即要求专家组、上诉机构审理案件在规定的时限内做出

裁决，无正当理由不得拖延案件审理，从而及时化解经济争端。也可根据争端的具体情况，依据

“先易后难”原则针对一些具体事项首先做出裁决，循序渐进地解决其他争端。〔２５〕

第四，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应明确并具有开放性。
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包括了除 ＷＴＯ管辖的国际经济贸易争端以外的其他经济

领域，可涵盖金融、证券、投资、网络经济、反垄断、跨国公司等尚未被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所

包括的经济争端。这一管辖范围应当是开放性的，随 着 科 技 的 进 步、经 济 的 发 展 以 及 产 业 的 创

新，管辖范围应逐步扩大，从而保证新经济领域的规则导向。此外，对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的人

权保护、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非经济事务，该争端解决机制也应予以充分关注，运用平衡原则

协调经济发展与上述非经济事务之间的矛盾，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应具备强制性管辖权和执行力。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羽毛丰满的 “两翼”—强制性管辖权

和执行力。这在国际法领域中独树一帜，值得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借鉴。〔２６〕

在管辖权方面，应当要求凡是申请加入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经济体均需接受国际争端解

决机制的管辖，并承诺尊重并执行该机制作出的裁决，不得在这方面作任何保留。
该机制应设立执行程序，当败诉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执行裁决时予以强制执行。主要应通过

经济制裁、报复性措施等方式进行，也可通过由败诉方向胜诉方提供经济补偿的方式进行。但在

执行过程中必须考虑败诉方的承受能力，对涉及其重大国计民生、金融稳定、社会安全的事项予

以充分考虑，必要时可以根据国家安全原则停止执行措施。
诚然，在当前形势下，建立全球性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巨大困难。因为它不但涉及到主

权这一极为敏感的国际法问题，而且该机制做出的裁决还必然会对一个经济体内部、区域性经济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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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也面临类似的改革要求，Ｓｅｅ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Ｗｈｉｃｈ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ｖｅｎ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ｒｗｉｃｋ，２００７），ａｔ　３３．
ＷＴＯ上诉机构主席巴恰斯曾在 《哈佛国际法杂志》上发表了 《探求格劳秀斯：ＷＴＯ与国际法规则》的文章，认为

现在人们从作为国际法新领域的 ＷＴＯ法上看到了实 现 国 际 法 鼻 祖 格 劳 秀 斯 当 年 理 想 的 曙 光，这 是 对 ＷＴＯ法 律 规

则的最高评价。Ｊａｍｅｓ　Ｂａｃｃｈｕｓ，Ｇｒｏｐ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Ｇｒｏｔｉｕｓ：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４４Ｈａｒｖ．
Ｉｎｔ’１Ｌ．Ｊ．５３３（２００３）．



组织内部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人类带来的挑战要求各国必须采取统一行动

共同面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可预见性也要求全球经济治理必须走法治化道路，而强有力

的争端解决机制则是完成这一使命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为了确保这一机制的成功，可根据积极

而又稳妥的原则先确立一个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逐步加以丰富和完善，最终形成一套完整有效

的新型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
综括全文，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传统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必须做出符

合时代特点的变革，才能完成其有效规范国际经济关系的使命。在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实现

国际经济领域活动中的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中，应考虑适时制定反映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现实的

《国际经济合作宪章》，建立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构建新型国

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这是推动新世纪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开展、成功运行的最佳路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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